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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深金银有限公司新建项目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2022年9月20日，建设单位深圳市中深金银有限公司因

疫情限制，在腾讯会议召开了深圳市中深金银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线上会议，会议邀请建设单位、监测单位—深圳市惠利权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及

环保工程设计单位的代表参会。

会议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深圳市

中深金银有限公司新建项目新建项目环评影响报告表》、《深圳市中深金银有限公

司新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项目监测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验收组

通过视频会议以及验收监测，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深圳市中深金银有限公司于 2019年 2月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440300MA5FGQJM98，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东晓路布心特力

工业区 7栋 1楼南侧，租赁已建成厂房 250m2，主要从事熔金制品的加工。年生

产加工 400kg。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 2019年 3月取得深圳市罗湖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关于项目的环评批

复（深罗环水批【2019】007号 ），同意项目在罗湖区东晓街道东晓路布心特力

工业区 7栋 1楼南侧开办，按申报的主要从事楼熔金制品的生产加工活动，年产

熔金制品 400kg，用地为租赁性质，用途为厂房，租赁面积为 250平方米。

二、项目变动情况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及现场踏勘，结合《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

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的通知，项目的建设性质、建设地点、建

设内容、建设规模及生产工艺均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项目验收范围

项目已建设完成，相关设施均已稳定运行，具备环保验收条件，因此，企业

于 2022年 8月 17日~18日委托深圳市惠利权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项目噪声、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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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处理设施、厂界无组织进行监测采样，并对项目固废管理情况进行调查，开展

环保设施竣工验收。项目本次验收内容为项目噪声、生活污水、废气、固体废物，

并对项目噪声、废气进行验收监测。

四、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固体废物：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一般固体废物相关公

司回收利用。危险废物经收集后由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拉运处理。

2、噪声：噪声为设备噪声，项目合理布局，安装隔垫消声。

3、废气：项目产生的废气熔金烟尘颗粒物；项目将该工序产生的烟尘收集

后采用一套水喷淋吸附塔处理后经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放高度为 30m。

4、废水：项目无工业废水的产生及排放，所在区域雨污管网完善，生活污

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罗芳水质净化厂进行深度处理。

五、验收监测结果

1、固体废物：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一般固体废物相关公

司回收利用。危险废物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分类、张贴标识，收集后由深圳市环保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期拉运处理。不对环境造成影响。

2、噪音：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的要求，即昼间≤60dB(A)，夜间≤50dB(A)

3、废气：根据监测结果，项目烟尘废气经“水喷淋吸附”处理后，其排放

浓度可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的第二

时段二级标准要求。

4、废水：本项目无工业废水的产生及排放。 项目所在区域污水管网完善，

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罗芳水质净化厂处

理。

六、验收结论

根据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和现场检查，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

术资料齐全，基本落实环评报告表及批复所规定污染防治措施，外排污染物达标

排放。

验收组经认真讨论：深圳市中深金银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符合竣工验收条件，

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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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后续建议和要求

（1）制定各种环保设施操作规程、定期维修制度、检查，使各项环保设施

在运行过程中保持良好的状态；

（2）加强对环保设施的运营管理，严禁在非正常条件下进行排放；

（3）加强与周围居民以及本项目区域内商住及办公人员的联系，接受公众

的监督，增加公众参与力度。

八、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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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验收组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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